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认责听告字〔2026〕第001号
李金成:
由本局调查处理的北京浪宇智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辉浪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滔博铭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涉嫌 冒用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告知如下：

你于2022年11月14日代理申请设立登记的北京浪宇智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辉浪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18日代理申请设立登记的北京滔博铭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均涉嫌虚假登记。你作为该次设立登记材料的提交人，在提交设立登记申请材料时签署了《北京市市场主体告知承诺制登记--提交人承诺书》“承诺以下内容，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已依法取得申请人对提交登记申请的委托，提交的申报信息、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二）申请材料和承诺书中签名、盖章均系当事人本人真实意愿和亲自签署、用印；（三）所作承诺是本提交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承担虚假承诺、未履行承诺的法律责任和惩戒后果。”但根据调查发现，申请人陶浪于2022年8月26日按证件丢失于西安市公安局鱼斗路派出所补领新证。当事人2022年11月14日的设立登记档案中陶浪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16年03月07日至2026年03月07日，当时已作废失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我局拟将你认定为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
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许陈威、曹林   联系电话： 010-9264850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7日
